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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 

輔導座談會 QA 彙整 

110.11.16 

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 提問單位 

1. 外擴 1.5 米隔離綠帶需要做

1 小時防火建材而且限制開

窗及强制排煙，建請可以外

擴至 3 米，減少用地變更時

另一個負擔。 

為減少既有廠房與農業用地間不足

1.5 公尺致需拆廠之情形，遂訂定允

許外擴 1.5 公尺作為隔離綠帶。 

因此，允許外擴土地之寬度，等同隔

離綠帶或設施應留設寬度，且倘既有

寬度不足，得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防

火設備補強。 

全國特定工

廠聯合會 

2. 在農地的工廠有排水的問

題，因灌排分離無法排水，

有些地區臨登時可以儲

留，現在不能儲留，如何解

決排水問題? 

生活污水之排放，應視基地現況，尋

找週邊「非灌溉專用渠道」，以附掛、

農路埋管等方式，向當地農水署各分

處提出申請。 

臺中市特定

工 廠 促 進

會、聯合會。 

3. 土地變更完成時，應將原有

的套繪及建物保存滅失。 

(1)原有土地地目有其特定

使用規則，變更後已不符變

更後地目，反而使原有建築

物成為違建。 

(2)如不滅失則無法申請建

照。 

(3)另如有外擴 1.5 m 隔離綠

帶，如無滅失，則無法提供

作為變更後地目之空地比。 

1. 若領有使用執照之農舍已納入

廠地範圍，可於法定建蔽率、容

積率內一併納入用地計畫，申請

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並檢

討使用執照，則無農舍成為違建

問題。 

2. 另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規定，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

變更為非農業用地時，得申請解

除套繪管制。 

全國特定工

廠聯合會 

4. 原有圍牆，如在隔離設施上

請准予不要拆除圍牆。 

(1) 有圍牆反而有保護農地效

果。 

(2) 工廠的安全才得以維護管

隔離設施之認定，指具有隔離效果之

通路、水路、空地、廣場、平面停車

場、開放球場、蓄水池及滯洪池等非

建築之開放性設施。圍牆非屬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於隔離設施上設置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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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 如拆除，反而同時造成環保

廢棄物不符實際。 

施。 

5. 請討論於「特定工廠申請變

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審查辦法」增列「105 年

5月 19日前之建築物得納入

興辦事業計畫規劃」。 

105 年 5 月 19 日前之建築物倘非屬

特定工廠登記廠房或建築物面積登

記範圍，應依規定提出納管、改善計

畫併入特定工廠登記範圍，始得於法

定建蔽率、容積率範圍內檢討合法使

用。 

彰化縣活力

旺 企 業 協

會、台南特

定工廠協會

陳理事 

6. 特登工廠既有建物申請補

建使照時，不需檢討無障礙

設施。 

(1) 既有的工廠建物須申請

補建使照,因係屬供公

眾使用建物依現行法規

須檢討無障礙設施,惟

現行工廠多已範圍侷限

實質擴充困難外,且工

廠即使有聘僱身心障礙

人士,實務上均多安置

於一樓作業,故一樓以

上檢討無障礙樓梯、無

障礙電梯、無障礙廁所

等反造成現行建物為配

合無障礙設施法規，造

成製程作業困難窒礙難

行且不具備實質意義效

果。 

(2) 至於一樓使用無障礙坡

道及通道仍保持檢討。 

無障礙設施需依內政部主管建管法

規檢討。 

全國特定工

廠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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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屬新建建築物則仍須

配合無障礙設施法規檢

討。 

7. 台灣缺工越來越嚴重的情

況下，何時才會開放移工輸

台？對於已申請通過特登

工廠能否比照當初臨登換

特登工廠業者可申辦外勞。 

1.中辦業於本(110)年 1月 28日向勞

動部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

提案，爭取「未聘僱移工之臨時工廠

登記業者得持有效之特定工廠登記

核准函」申請聘僱移工，惟諮詢小組

考量 COVID-19 疫情對於國內就業市

場之衝擊，建議待申請納管家數確實

掌握且合理推估未來開放特登業者

申請移工對國內就業市場之衝擊

後，再行提案。 

2.中辦將於本年底再次提案。 

全國特定工

廠聯合會 

8. 特定工廠和新設廠房最大

不同，在於特定工廠為既有

廠房，長年與毗鄰農地共

存，新設廠房較易以非建築

之開放性設施與緊臨之農

地達成隔離緩衝效果，既有

廠房有設置天車、二樓、三

樓等連接廠房主體結構之

設施，退縮改建有結構安全

疑慮及整廠停工整改時間

過長、費用過高等問題。在

實務面，工廠面臨營運管理

金、50%回饋金、廠房改建

費用，如果長期停工無收

入，銀行貸款、員工薪資支

付不出，可能關廠倒閉；是

否可依特定工廠特性增列

有關隔離綠帶或設施留設之規定，本

辦法已擬定多項嶄新作法： 

(1) 申請人得使用毗連土地 1.5 公尺

範圍內土地規劃為隔離綠帶納

入申請範圍，且變更編定為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並得計入法定空

地。 

(2) 若相鄰之農業用地為已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之廠地範圍，考量已

非作農業使用，於相鄰處得免留

設隔離綠帶或設施。 

(3) 隔離綠帶或設施上既有不符規

定建築物，申請人得於使用執照

前一次性拆除。 

花蓮特定工

廠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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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隔離效果之隔離設施項

目，如封閉式牆體來替代緩

衝式隔離效果，以利整改效

率，增加營運可行性。 

9. 本辦法「隔離綠帶或設施寬

度至少一點五公尺且面積

不少於申請面積百分之三

十」之規定，與農業主管機

關審查作業要點「得配合土

地規劃配置，其面積不得少

於申請事業面積之百分之

三十」、「前項所稱得配合土

地規劃配置者，其配置之隔

離綠帶或設施寬度至少應

為一點五公尺」不同。有部

分情況會造成主管機關審

查困擾。 

如三面臨道路、一面農地之

工廠，案例一為退 1.5 公尺

隔離綠帶且建蔽率不得超

過百分之七十，案例二為毗

鄰農地退 30%作隔離綠帶，

二者有明顯不同，請協助說

明。 

 

1. 用地辦法有關隔離綠帶或設施

留設規定，與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之規定相符。 

2. 案例一、二與相鄰農業用地均應

至少規劃 1.5 公尺隔離綠帶或設

施，且面積均應達申請面積 30%

以上。 

花蓮特定工

廠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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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辦法規定相鄰之農業用

地為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之廠地範圍，於相鄰處得免

留設隔離綠帶。如若相鄰之

農業用地已蓋滿農舍及增

建非農用構造物，既存非農

用事實，申請時是否可免留

設隔離綠帶。 

相鄰農地縱已具農舍或其他違規使

用，但仍屬農發條例定義之農業用

地，仍應依規定設隔離綠帶或設施。 

花蓮特定工

廠協會 

11. 廠區的聯外道需有 8 米，廠

區的前面有溝渠，加道路不

足 8 米，應如何處理? 廠區

前面的溝渠加道路超過 8

米，是否可以不退縮? 

面臨道路不足 8 公尺，可自行退縮至

8 公尺。道路側現況具水溝是否仍需

退縮，應先行辦理指定建築線申請，

依建築線指示位置判定。 

臺中市特定

工廠協會 

12. 特定工廠辦理地目變更

時，如現況建蔽率及容積率

偏低不敷使用者，可否於用

地計畫將容積率建蔽率提

高，併案申請? 

特定工廠若不敷使用需增建廠房，得

於用地計畫中於法定建蔽率 70%，容

積率 180%以內規劃。經變更為特目

並請領建造執照後，得新建廠房。 

桃園市特定

工廠協會 

 


